
 

 

 

 

广体教[2018]23 号 

 

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的通知 

各部门、教学教辅单位： 

根据《广州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方案》（广

体〔2017〕135 号）精神和学校审核评估工作进程，为切实做好我

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，现将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撰写工作有关事

项按“135 号文”分工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主要内容 

    1.分项自评报告 

依照审核评估范围中“6+1”个审核项目，学校自评报告分为

“定位与目标”、“师资队伍”、“教学资源”、“培养过程”、

“学生发展”、“质量监测与控制”、“学校自选特色项目”7个

分项自评报告，结合审核项目、要素及要点内容及相应部门的工作

职责，对 7 个分项报告进行了任务分解，详见“附件 1”。 

各牵头部门和参与单位除负责相应自评报告撰写外，还需同时

负责相应支撑材料的整理、汇总，自评报告中涉及数据及内容的解



 

释，以及相应引导性问题的解答（可参考《广州体育学院 2018 年本

科审核评估评建工作任务分解及支撑材料建档指引》，材料另发）。 

2.学校自评报告 

学校成立“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组”，学校自评报告在 7个分项

自评报告基础上，由“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组”负责整合、统稿、完

善和定稿。 

学校“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组”除负责分项自评报告稿的统稿

外，还需负责相应材料的督查。 

3.二级学院自评报告 

各二级学院应参照“附件 3-广州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

评报告模板”自行撰写本学院的自评报告，总字数控制在 2-3 万

字，5 月 31 日前完成自评报告及支撑材料汇编。 

二、撰写要求 

1.结合教育部评估中心发行的《审核评估工作指南》和《审核

评估一点通》两套读本，认真学习研究教育部有关审核评估评建工

作的文件精神，深刻理解并把握审核评估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

考察重点，认真研读和理解掌握审核评估范围中“6+1”个审核项目

及 24个审核要素的涵义。 

2.自评报告要按照审核评估范围的审核项目和审核要素及要点

进行，内容上做到“项目不能少、要素不能丢、要点可综合”。 



 

3.自评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该项目涉及的审核要素和审核要

点中的学校确立的目标、实现目标的措施和手段、主要存在的问题

及原因，改进策略等（可参考附件 1“审核评估引导性问题”）。 

4.自评报告应体现成绩与问题的描述方式相一致，都能围绕主

题；对成绩与问题的举证，都有定量和定性的分析；分析成绩和问

题的产生，都能内因与外因相结合。 

5.自评报告的撰写应以审核评估的考察重点“五个度”为逻辑

主线。“五个度”一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达成度；二

是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适应度；三是教师和教学

资源对学校人才培养的保障度；四是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

效度；五是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。 

6.按照审核评估范围的要求形成写实性报告。自评报告应实事

求是，优点、长处和特色要客观，且不回避问题、不隐瞒事实、不

弄虚作假。应遵循实证性原则，撰写时应穿插核心数据图表并进行

分析，数据图表可自行设计。报告内容要与本科教学状态数据、本

科教学质量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等保持一致并相互印证。对每个审

核项目存在的问题要分析透彻，并达到该审核项目总字数的三分之

一（特色项目除外）。 

7.自评报告撰写具体规范要求可参考《广州体育学院本科教学

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模板》，第一级标题为审核项目，第二级标题为审

核要素，第三级标题由各个相关部门结合具体内容自定。 



 

8.自评报告中呈现的事例和数据统计近 3 个学年（或自然年），

即 2015-2016 学年、2016-2017 学年和 2017-2018 学年；财务数据

以自然年度财务决算数据为准，即 2015 年、2016 年和 2017 年。数

据的计算方法参照《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

标(试行)的通知》（教发[2004]2 号）。其中，生均本科教学日常运

行支出的数据计算方法参照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

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1〕2 号）。 

三、工作进程 

1.完成分项自评报告（4 月 30 日之前完成） 

（1）相关参与单位应按照职能分工提供相应材料和素材,并做

好本部门负责“审核要点”的文字总结与撰写工作。牵头部门负责

相应的分项自评报告的整理、研讨、统稿及提交工作。 

（2）牵头部门应明确专门人员进行分项自评报告的统稿和修

改。分项自评报告应符合各项撰写要求，并基本自成体系。 

（3）各审核项目牵头部门于 4 月 30 日之前将分项自评报告的

纸质稿和电子稿同时报评建工作办公室。 

（4）逾期未完成分项自评报告的部门，评建工作办公室将在行

政综合楼一楼大厅予以通报。 

2.形成预评报告（5 月 31 日之前完成） 

（1）评建工作办公室汇总各分项自评报告后，由“自评报告撰

写工作组”进行统稿，统一文风和格式，形成学校自评报告的初

稿。 



 

（2）“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组”召开各个分项报告工作组进行研

讨，进一步统一、协调自评报告。 

（3）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进一步完善形成学校自评报告（预评

报告），按要求总字数精简调整到 8万字以内，问题分析及改进措

施字数达到三分之一，为我校开展审核评估预评工作做好准备。 

3.修改完善自评报告（9 月 30 日之前完成） 

（1）根据预评估专家反馈意见，修改完善自评报告。 

（2）针对最新的教学基本状态数据，调整完善自评报告。 

（3）将自评报告送至相关部门和各教学、教辅单位征求意见，

进行完善。 

（4）学校组织召开审核评估领导小组专题会议，对自评报告进

行专题讨论。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组根据讨论的意见再次进行完善。 

4.定稿、公布和上报（10 月 15 日之前完成） 

（1）校长办公会审议。评建工作办公室将自评报告的完善稿报

校长办公会审议（10 月 10 日之前完成）。 

（2）定稿与印制。自评报告撰写工作组根据校长办公会提出的

修改意见，并结合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的填报对自评报告进行完

善，最终形成定稿并印制完成（10 月 13 日之前完成）。 

（3）公布与上报。评建工作办公室提交自评报告，并按规定时

间提交至评估管理信息系统（10 月 15 日之前完成）。 

 

 



 

附件：1.广州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评建工作项目组

及责任单位一览表 

2.审核项目及要素释义 

3.广州体育学院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模板 

 

注：纸质材料报教务处教学质量与评估科（行政楼 201 室） 

联系人：李振兴  020-38024239  348295679@qq.com 

 

广州体育学院评建办 

（教务处代章） 

2018 年 3 月 21 日 

 


